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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 B( 2 )7 91 /0 1- 02 ( 01 )號文件

《 20 00 年販毒及 有組織罪行 (修訂 )條 例草案》

對《販毒 (追討得 益 )條例》和《有組織及

   嚴重罪行條例》 第 25 和 25A 條的修訂    

本 文 件 撮 述 《 20 00 年 販 毒 及 有 組 織 罪 行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 (條 例

草 案 )委 員 會 在 先 前 的 會 議 就 《 販 毒 (追 討 得 益 )條 例 》 (第 4 0 5 章 )和
《有組織及嚴重罪 行條例》 (第 455 章 )第 2 5 及 2 5A 條的 建議修訂所

作 的 討 論 ； 同 時 重 點 闡 述 足 以 證 明 有 需 要 作 出 這 些 修 訂 的 國 際 和 香 港

近 期 有 關 發 展 ， 並 匯 報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六 月 至 十 二 月 期 間 政 府 就 建 議 所

進行的諮詢。

條例草案委員會的 討論

2 .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自 二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 成 立以 來 ， 共 舉 行 了 五 次 會

議，集中討論對第 40 5 和 455 章第 25 及 2 5A 條 的建議修訂，這兩條

條文分別與清洗黑 錢罪行和披露可疑交易的罪行有關。

3 . 政 府 在 先 前 的 討 論 中詳 細 解 釋 了 修 訂 建 議的 目 的 和 理 據 ， 亦 即 糾

正 現 行 法 例 在 檢 控 清 洗 黑 錢 者 方 面 的 不 足 之 處 ， 並 確 保 香 港 的 反 清 洗

黑 錢 制 度 符 合 最 佳 國 際 標 準 。 法 例 的 不 足 之 處 ， 從 以 往 幾 年 調 查 的 個

案數目龐大 (在一 九九 六至二零零 一年十一月 有 3  35 8 宗 )， 但 檢 控和

定 罪 的 數 字 卻 偏 低 (同 期 只 有 11 9 人 被 檢 控 ， 5 4 人 被定 罪 )， 可 見 一

斑 。 就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最 佳 方 法 提 供 建 議 的 卓 越 國 際 組 織 ─ 打 擊 清洗 黑

錢 財 務 行 動 特 別 組 織 (特 別 組 織 )第 二 次 對 香 港 的 反 清 洗 黑 錢 體 系 全 面

評 估 時 ， 亦 認 定 檢 控 和 定 罪 方 面 是 香 港 的 弱 點 ， 及 當 局 必 須 正 視 這 問

題。

4 . 在評估是否有需要 對第 25 和 25 A 條 作出建議修訂時，我們必須

考 慮 到 香 港 作 為 世 界 重 要 金 融 中 心 的 地 位 、 香 港 是 否 容 易 受 到 清 洗 黑

錢 活 動 的 威 脅 ， 以 及 有 需 要 保 障 本 港 健 全 的 金 融 體 系 不 受 清 洗 黑 錢 活

動影響。

5 . 至 今 普 遍 達 致 的 共 識是 ， 香 港 有 需 要 不 斷改 善 反 清 洗 黑 錢 制 度 ，

而 主 要 採 用 的 方 法 是 檢 討 和 改 善 現 行 法 例 。 現 時 主 要 關 注 的 問 題 是 ，

對第 25 和 2 5 A 條 作出建議修訂，引用“有合理理由懷疑”這個犯罪

意 圖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會 否 過 大 ， 以 致 有 些 確 實 未 曾 懷 疑 某 項 財 產 與 犯 罪

得益相關連的無辜 者，也可能會因法例修訂而要受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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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

6 . 考慮到條例草案委 員會的意見，政府就第 2 5 及 2 5A 條 提 出了一

些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。現以修訂模式於附 件 I 顯 示 各項修正案和

現行的第 25 及 2 5 A 條 。

7 . 簡 單 而 言 ， 建 議 中 的 第 25 ( 1A )條 (新 的 清 洗 黑 錢 罪 行 )由 控 方 舉

證 ， 並 須 證 明 至 無 合 理 疑 點 的 標 準 。 修 正 案 現 包 括 由 確 實 沒 有 懷 疑 的

人根 據 第 25 ( 1A )條 作出 免 責 辯 護 的條 文 ； 以 及 一項 在 第 2 5 A 條 之 下

的 規 定 ， 表 明 法 院 審 議 這 類 案 件 時 ， 可 以 把 遵 守 僱 主 、 專 業 團 體 或 監

管 機 構 發 出 的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指 引 列 為 考 慮 因 素 。 此 外 ， 修 正 案 還 包 括

一條旨在為真誠地 根據第 25 A 條披露可疑交易的人提供保障的條文。

8 . 關於第 25 ( 1A )條的 修正案，為根據該條文被控的人提供主觀的免

責 辯 護 ， 被 告 人 無 須 證 明 他 沒 有 懷 疑 ， 他 只 須 證 明 在 其 個 案 的 整 體情

況 下 ， 他 沒 有 懷 疑 是 合 理 的 。 換 言 之 ， 被 告 人 須 根 據 相 對 可 能 性 衡 量

準 則 ， 向 法 院 證 明 鑑 於 主 觀 和 客 觀 情 況 ， 他 沒 有 懷 疑 是 合 理 的 。 這 項

免 責 辯 護 重 被 告 人 個 案 的 特 別 情 況 ， 而 有 關 情 況 可 能 與 被 控犯了 第

2 5 (1 A )條 所 訂 罪 行 的 證 據 有 所 不 同 。 該 條 述 明 “ 任 何 人 在 有 合 理 理 由

懷 疑 任 何 財 產 全 部 或 部 分 、 直 接 或 間 接 代 表 任 何 人 的 販 毒 得 益 的 情 況

下 ， 處 理 該 項 財 產 ， 即 屬 犯 罪 。 ” 該 項 “ 有 合 理 理 由 懷 疑 ” 的 規 定 ，

顯然 重對合理的 人的客觀測試。

9 . 政 府 認 為 ， 這 些 修 正案 可 以 為 確 實 沒 有 懷疑 所 處 理 的 財 產 為 販 毒

或 可 公 訴 罪 行 的 得 益 的 人 ， 提 供 足 夠 保 障 ， 同 時 亦 能 與 建 議 的 第

2 5 (1 A )及 25 A 條的 目標取得平衡。

國際的最新發展

1 0 . 國際的最新發展證 明了現時有關第 25 及 2 5A 條 的建議，方向恰

當。其中一些較重 要的發展會於下文重點闡述。

與恐怖分子融資活 動有關的舉報規定以較輕微的犯罪意圖作為標準

1 1 . 因 應 美 國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遭 受 恐 怖 襲 擊 ，  打 擊 清 洗 黑

錢 財 務 行 動 特 別 組 織 於 同 年 十 月 在 美 國 首 都 華 盛 頓 舉 行 會 議 。 會 上 特

別 組 織 在 現 有 的 4 0 項 建 議 以 外 ， 再 頒 布 八 項 有 關 打 擊 恐 怖 分 子 融 資

活 動 的 特 別 建 議 。 這 些 特 別 建 議 大 致 上 要 求 加 強 規 管 及 管 制 可 能 用 以

清洗黑錢的渠道。 其中一項建議關乎舉報可疑交易，詳情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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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須 要 在 打 擊 清 洗 黑錢 活 動 方 面 履 行 責 任的 財 務 機 構 ， 或 其 他 商

業機 構 或 實 體 ， 如 懷 疑 或 有 合 理理 由 懷 疑 有 關資 金 與 恐 怖 活 動 相

關連 或 有 關 ， 或 將 會 用 作 進 行 恐怖 主 義 、 恐怖主 義 作 為 或 供 恐 怖

組織使用，他們必 須即時向主管當局舉報他們的懷疑。”

1 2 . 特 別 組 織 亦 已 規 定 所 有 成 員 (包 括 香 港 )必 須 根 據 這 些 特 別 建 議 進

行 自 我 評 估 ， 以 及 確 保 其 制 度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六 月 或 之 前 全 面 遵 行 這 些

建 議 。 特 別 組 織 亦 會 聯 絡 全 球 的 非 成 員 國 ， 邀 請 它 們 與 特 別 組 織 成 員

一 樣 進 行 自 我 評 估 ， 並 會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六 月 手 鑑 定 哪 些 司 法 管 轄 區

未有遵照建議，以 對這些管轄區採取適當制裁。

1 3 . 香 港 作 為 特 別 組 織 成員 ， 有 責 任 遵 從 上 述新 建 議 ， 亦 即 在 有 關 法

例 中 採 納 第 11 段 所 概 述 的 犯 罪 意 圖 。 這 亦 符 合 聯 合 國 在 有 關 打 擊 恐

怖 主 義 的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(例 如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第 1 37 3 號 決 議 )及
《 制 止 向 恐 怖 主 義 提 供 資 助 的 國 際 公 約 》 中 所 提 出 的 大 方 向 。 目 前 ，

政 府 正 研 究 多 項 立 法 建 議 ， 以 便 落 實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第 1 3 73 號 決

議、上述公約及特 別組織的特別建議。現時建議對條例草案第 2 5 A 條

作出的修訂，可以 使香港的舉報可疑交易制度與國際規定相符。

檢討特別組織 40 項建議

1 4 . 在 一 九 九 零 年 頒 布 （一 九 九 六 年 更 新 ） 並適 用 於 全 球 的 特 別 組 織

4 0 項建議，一直 被視為打擊清洗黑錢活動最全面的國際標準和最佳做

法 。 特 別 組 織 現 正 根 據 運 作 經 驗 、 最 新 的 清 洗 黑 錢 趨 勢 和 現 代 科 技

(例 如 電 子 銀 行 服 務 )可 能 開 拓 更 多 清 洗 犯 罪 得 益 的 途 徑 等 因 素 ， 檢 討

該 40 項建議。

1 5 . 值得注意的是，第 5 項建議目前訂明：

“ 正 如 《 維 也 納 公 約》 所 規 定 ， 清 洗 黑 錢罪 行 最 少 應 適 用 於 在 知

情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的 清 洗 黑 錢 活 動 ， 其 中 包 括 的 概 念 是 ： 所 謂 知

情，可由客觀實際 情況加以推斷。”

在 檢 討 第 5 項 建 議 期 間 ， 特 別 組 織 發 現 該 組 織 很 多 成 員 都 採 用 了 較

“ 知 情 ” 這 個 標 準 為 低 的 犯 罪 意 圖 ， 因 此 建 議 如 要 有 效 檢 控 清 洗 黑 錢

罪 行 ， 必 須 進 一 步 降 低 犯 罪 意 圖 的 標 準 。 檢 討 工 作 正 在 進 行 中 ， 一 俟

檢 討 完 成 ， 特 別 組 織 全 體 成 員 均 須 遵 從 經 修 訂 的 建 議 。 為 確 保 各 成 員

遵 從 新 建 議 ， 該 組 織 會 要 求 成 員 每 年 進 行 自 我 評 估 ， 並 會 每 隔 四 年 就

個 別 成 員 採 納 的 制 度 進 行 詳 細 的 互 相 評 核 ， 包 括 實 地 視 察 。 政 府 現 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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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出 引 用 “ 有 合 理 理 由 懷 疑 ” 的 建 議 ， 正 符 合 特 別 組 織 希 望 加 強 成 員

司法管轄區打擊清 洗黑錢法例的方針。

海外法例

1 6 . 此外，歐洲理事會 近日根據特別組織的 4 0 項 建議和《 1 9 90 年 歐

洲 理 事 會 清 洗 、 搜 查 、 查 封 和 沒 收 犯 罪 得 益 公 約 》 (《 斯 特 拉 斯 堡 公

約》 )，完成了對 2 2 個歐洲國家 1的評 核工作。在評核報 告中，理事會

鼓 勵 各 國 採 用 較 輕 微 的 犯 罪 意 圖 ， 例 如 “ 懷 疑 ” (配 以 較 輕 刑 罰 )， 以

取 代 “ 知 情 ” 這 個 較 嚴 格 的 標 準 ， 因 為 以 “ 知 情 ” 作 為 標 準 ， 曾 在 檢

控 和 定 罪 方 面 造 成 困 難 。 理 事 會 並 指 出 ， 日 後 研 究 《 斯 特 拉 斯 堡 公

約 》 議 定 書 時 ， 應 再 探 討 清 洗 黑 錢 罪 行 的 犯 罪 意 圖 問 題 ， 特 別 是 應 否

把 “ 懷 疑 ” 這 個 較 低 的 標 準 訂 為 國 際 標 準 ， 並 處 以 較 輕 的 刑 罰 。 此

外 ， 理 事 會 知 悉 ， 在 已 評 核 的 國 家 中 ， 目 前 至 少 有 六 個 已 採 用 “ 疏

忽”這個較“懷疑 ”還低的標準。

1 7 . 在 英 國 ， 二 零 零 一 年十 月 十 八 日 提 交 下 議院 的 《 犯 罪 得 益 條 例 草

案 》 ， 已 把 “ 有 合 理 理 由 知 道 或 懷 疑 ” 納 入 關 於 披 露 的 罪 行 中 。 下 議

院 現 正 審 議 這 條 例 草 案 ， 預 計 條 例 草 案 可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獲 得 通 過 。 在

澳洲， «1 9 8 7 年犯 罪得益法令 »第 8 2 條 亦是以  “有 合理理由懷疑 ”作 為

清 洗 黑 錢 罪 行 的 犯 罪 意 圖 。 在 舉 報 可 疑 交 易 方 面 ， «1 9 8 8 年 舉 報 財 務

交易法令 »第 1 6 條 訂明，現金處理者如有合理理由懷疑他就任何交易

所得的資料可能有 助執行 «1 9 8 7 年 犯 罪得益法令 »或 該 法 令下的規則，

便須舉報該宗交易 。在新西蘭， «1 9 9 6 年 舉報財務交易法令 »第 1 5 及

2 2 條訂明，財務 機構如基於合理理由懷疑任何交易與或可能與任何人

因 清 洗 黑 錢 罪 行 而 被 調 查 或 檢 控 有 關 ， 或 與 或 可 能 與 執 行 «1 9 9 1 年 犯

罪 得 益 法 令 »有 關 ， 即 須 舉 報 。 在 新 加 坡 ， «貪 、 販 毒 及 其 他 嚴 重 罪

行（充公得 益）法 令 »第 3 9 ( 1 )條關 於舉報有關 販毒或犯罪 行為 所 得的

財 產 的 規 定 ， 是 以 “ 知 道 或 有 合 理 理 由 懷 疑 ” 作 為 犯 罪 意 圖 。 在 美

國，根據規例　（ «聯 邦 規 例 守則 »第 3 1 章 第 1 03 .2 1 條 ） ，銀行及其

他 存 管 機 構 必 須 以 “ 知 道 、 懷 疑 或 有 理 由 懷 疑 ” 為 犯 罪 意 圖 ， 舉 報 可

疑交易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阿 爾 巴 尼 亞 、 安 道 爾 、 保 加 利 亞 、 克 羅 地 亞 、 塞 浦 路 斯 、 捷 克 共 和 國 、 愛

沙 尼 亞 、 格 魯 吉 亞 、 匈 牙 利 、 拉 脫 維 亞 、 列 支 敦 士 登 、 立 陶 宛 、 馬 耳 他 、 摩 爾

多 瓦 、 波 蘭 、 羅 馬 尼 亞 、 俄 羅 斯 聯 邦 、 聖 馬 力 諾 、 斯 洛 伐 克 、 斯 洛 文 尼 亞 、

“ 前 南 斯 拉 夫 之 馬 其 頓 共 和 國 ” 及 烏 克 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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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情況

清洗黑錢罪行的嚴 重性

1 8 . 本 地 清 洗 黑 錢 問 題 不算 十 分 嚴 重 ， 主 要 因為 香 港 多 年 來 一 直 通 過

立 法 、 執 法 及 其 他 途 徑 ， 建 立 周 全 的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制 度 。 不 過 ， 香 港

作 為 一 個 世 界 上 重 要 的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， 仍 難 免 受 到 清 洗 黑 錢 活 動 的 威

脅 ， 而 已 被 揭 露 的 清 洗 黑 錢 個 案 涉 及 的 得 益 十 分 龐 大 。 負 責 處 理 大 部

分主要商業詐騙案 件的商業罪案調查科 錄得下列數字：

年份 投訴數目 報稱損失總值

1 9 98 1 4 4 宗 3 8 億港元

1 9 99 9 1 宗 3 1 億港元

2 0 00 9 2 宗 2 3 億港元

2 0 01
(  一月至十一月 )

6 7 宗 1 1 .9 5 億港元

此 外 ， 還 有 很 多 要 數 目 龐 大 的 犯 罪 得 益 來 自 其 他 商 業 詐 騙 、 非 法 收 受

賭 注 及 足 球 賭 注 、 敲 詐 、 高 利 貸 、 賭 場 的 賭 博 活 動 、 集 團 式 犯 罪 活

動 、 偷 運 人 蛇 、 偷 車 、 搶 劫 、 綁 架 及 逃 稅 等 得 益 ， 這 些 得 益 均 需 尋 求

清洗門徑。此外，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，政府根據第 4 0 5 及

4 5 5 章共限制了 18 .0 3 億港元、下令充公及等候收回 1 .0 4 億 港 元 ， 及

已 收 回 3 . 64 億 港 元 。 上 述 資 料 說 明 在 反 清 洗 黑 錢 的 範 疇 ， 政 府 實 在

不能因現有體制而 自滿。

因法例成效不彰而 無法繼續進行的檢控

1 9 . 政 府 曾 向 條 例 草 案 委員 會 提 交 十 宗 個 案，以 說 明 現 行 法 例 成 效 不

彰，難以證明第 2 5 及 25A 條的犯罪意圖，以致經律政司研究後，未

能 繼 續 處 理 有 關 個 案 。 我 們 必 須 強 調 ， 這 些 個 案 只 佔 同 類 未 能 跟 進 個

案 的 一 部 分 而 已 。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五 月 至 十 一 月 期 間 ， 警 方 共 調 查 了

4 9 8 宗清洗黑錢個 案，所涉款項高達 3 3 .7 2 億 港元。但最後只對 1 3 宗

個案提出檢控，及 對 4 宗考慮提出檢控。假 如降低現行第 2 5 及 2 5 A
條 的 犯 罪 意 圖 的 標 準 ， 很 多 曾 調 查 的 個 案 最 後 得 以 審 訊 的 機 會 便 會 大

大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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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

2 0 . 政 府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六月 至 十 二 月 期 間 ， 就建 議 的 立 法 修 訂 和 委 員

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， 諮 詢 了 多 個 團 體 ， 包 括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、 香 港 會 計

師 公 會 、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和 香 港 律 師 會 。 政 府 曾 與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、 香

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和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會 晤 ， 並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六 月 舉 行 了 一

個 有 超 過 一 百 名 保 險 從 業 員 參 加 的 研 討 會 。 此 外 ， 政 府 在 二 零 零 一 年

六月亦另外舉行了 兩個研討會，有大約 2 0 0 名 來自 170 間 獲 授 權 銀行

機 構 負 責 執 行 反 清 洗 黑 錢 規 定 的 人 員 出 席 。 這 些 出 席 人 士 都 是 將 會 直

接受建議法例修訂 影 響的前線工作人員。

2 1 .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、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和 香 港 律 師 會 仍 然 反 對 對 第 2 5
及 25 A 條作出的建 議修訂。香港大律師公會的立場由“無意見”改為

反對，但提出了另 一條免責辯護條文，以取代附 件 I 的 第 ( 3 A)及 ( 3 AA)
條。大律師公會的 修訂條文如下：

“任 何 人 可 證 明 在 其 個 案 的 所 有 情 況 下 ， 他 未 曾 懷 疑 他 處 理 的 財

產全 部 或 部 分 、 直 接 或 間 接 代 表任 何 人 的 販 毒 得 益 ， 作 為 免 責 辯

護。 ”

2 2 . 至於負責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定的銀行職員方面，在大約 2 0 0 名 參

加 者 之 中 ， 共 有 1 62 人 填 妥 問 卷 並 交 回 保 安 局 。 7 1 .6 %的 回 應者贊 成

對 第 25 ( 1 ) 條 的 建 議 修 訂 ， 贊 成 對 第 2 5A 條 的 建 議 修 訂 的 則 佔

62 .4 %。 此 外 ， 6 6 %的 回 應 者 贊 成 載 於 附 件 I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

案。該問卷的詳細 分析載於附件 I I (問 卷第 5、 6、 7 及 8 條 問 題是相

關的 )。

考慮事項

2 3 . 為 了 建 立 一 個 周 全 而有 效 的 反 清 洗 黑 錢 制度 ， 以 確 保 香 港 金 融 體

系 保 持 健 全 和 保 障 整 體 社 會 利 益 ， 同 時 令 香 港 的 反 清 洗 黑 錢 制 度 符 合

最新的國際規定， 政府促請條例草案委員會積極考慮對第 4 0 5 和 4 5 5
章第 25 及 2 5 A 條 的修訂建議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一年十二月



附件 I

對《販毒 (追討得 益 )條例》 (第 405 章 )的 建議修訂

第 25 條

( 1 ) 除第 25 A 條另有規 定外，如有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財產

全 部 或 部 分 、 直 接 或 間 接 代 表 任 何 人 的 販 毒 得 益 而 仍 處 理 該 財 產 ， 即

屬犯罪。

(1 A ) 除第 25 A 條另有規 定外，任何人在有合理理由懷疑任何財產全部

或 部 分 、 直 接 或 間 接 代 表 任 何 人 的 販 毒 得 益 的 情 況 下 ， 處 理 該 項 財

產，即屬犯罪。

( 2 ) 在 檢 控任 何 人犯 第 (1 )或 (1A )款下 的 罪 行 的 訴訟 中 ，被 告 可證 明 以

下事情作為免責辯 護─

( a ) 他 曾 意 圖 就 違 反 第 (1 )或 (1A )款 (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)的 有 關 作 為

而 向 獲 授 權 人 披 露 第 25A (1 )條 所 述 的 知 悉 、 懷 疑 或 事 宜 ；

及

( b ) 他未能按照第 25 A (2 )條作出披露是有合理解釋的。

( 3 ) 任何人犯第 (1 )款 下的罪行─

( a )  循公訴程序定罪， 可處罰款 $5 ,0 00 , 00 0 及 監禁 14 年 ；或

(b ) 循簡易程序定罪， 可處罰款 $5 00 , 000 及 監禁 3 年 。

(3 A ) 在 檢 控 任 何 人 犯 第 (1A)款 下 的 罪行 的 訴 訟 中 ， 被 告 如 證 明 在 其 個

案 的 整 體 情 況 下 ， 他 合 理 地 並 無 懷 疑 他 處 理 的 財 產 全 部 或 部 分 、 直 接

或間接代表任何人 的販毒得益，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。

(4 ) 任何人犯第 (1 A )款 所訂的罪行─

(a )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 罪，可處罰款 $ 1 ,00 0 ,000 及 監禁 5 年 ； 或

(b )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 罪，可處罰款 $2 50 , 000  及 監禁 2 年 。

第 25 A 條

( 1 ) 凡任何人知道或有 合理理由 懷疑任何財產是─



( a ) 全部或部分、直接 或間接代表任何人的販毒得益；

( b ) 曾在與販毒有關的 情況下使用；或

( c ) 擬在與販毒有關的 情況下使用，

該 人 須 在 合 理 範 圍 內 盡 快 把 該 知 悉 或 懷 疑 ， 連 同 上 述 知 悉 或 懷 疑 所 根

據的任何理由及任 何其他 事宜，向獲授權人披露。

( 2 ) 已 作 出 第 (1 )款 所 指 的 披 露 的 人 如 作 出 (不 論 是 在 作 出 該 項 披 露 之

前或之後 )違反第 2 5(1 )  或 (1A )條 的 作 為 ， 而 該 項 披 露 與 該 作 為 有關，

則只要已符合以下 條件，該人並沒有犯該條下的罪行─

( a ) 該 項披 露 是在 他作 出 該作 為 之前 作出 的，而 且他 作 出該 作 為

是得到獲授權人的 同意的；或

( b ) 該項披露─

( i ) 是在他作出該作為 之後作出的；

( i i ) 是由他主動作出的 ；及

( i i i ) 是他在合理範圍內 盡快作出的。

( 3 ) 第 (1 )款 所 指 的 披 露 (包 括 真 誠 地 作 出 而 其 意 是 作 為 該 款 所 指 的 披

露 )─

( a ) 不 得當 為 違反 合約 或 任何 成 文法 則、 操守規 則或 其 他條 文 對

披露資料所施加的 任何規限；

( b ) 不 得令 作 出披 露的 人 須對 以 下事 情所 引致的 任何 損 失負 上 支

付損害賠償的法律 責任─

( i ) 該項披露；

( i i ) 該項披露所引致的 就有關財產而作出的作為或不作為。

( 4 ) 如 任 何 人 在 有 關 時 間內 是 受 僱 的 ， 則 凡 該人 是 按 其 僱 主 所 定 下 的

程 序 向 適 當 的 人 作 出 披 露 的 ， 本 條 就 該 項 披 露 具 有 效 力 的 情 況 ， 一 如

就向獲授權人作出 披露具有效力一般。

( 5 ) 任 何 人 如 知 道 或 有 合 理 理 由 懷 疑 已 有 任 何 披 露 根 據 第 ( 1 )或 ( 4 )款
作 出 ， 而 仍 向 其 他 人 披 露 任 何 相 當 可 能 損 害 或 者 會 為 跟 進 首 述 披 露 而

進行的調查的事宜 ，即屬犯罪。



( 6 ) 在 檢 控 任 何 人 犯 第 (5 )款 下 的 罪 行 的 訴 訟 中 ， 被 告 可 證 明 以 下 事

情作為免責辯護─

( a ) 他 不知 道 亦沒 有合 理 理由 懷 疑有 關的 披露相 當可 能 會如 該 款

所提述般造成損害 ；或

( b ) 他有合法權限作出 該項披露或對作出該項披露有合理解釋。

( 7 ) 任 何 人 違 反 第 (1 )款 ， 即 屬 犯 罪 ，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第 5 級 罰 款 及

監禁 3 個月。

( 8 ) 任何人犯第 (5 )款 下的罪行─

( a ) 循公訴程序定罪， 可處罰款 $5 00 , 000 及 監禁 3 年 ；或

( b ) 循簡易程序定罪， 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1 年 。

(9 ) 在本條下的罪行的 訴訟中 —

(a) 以下指引的任何條 文須在該訴訟中接納為證據—

(i) 由─

(A) 被告的僱主在關鍵 時間；

(B) 被告在關鍵時間所 屬專業的代表團體；或

(C) 依 據 成 文 法 則 而 規 管 被 告 在 關 鍵 時 間 所 工 作 或 從

事的行業或其他活 動的團體，

發出或在其他情況 下批准的指引；

(ii)在關鍵 時間因被 告 是該僱 主的僱員 、該專業 的成員或 從

事該行業 或活動或 於該行業 或活動工 作的人（ 視屬何 情

況而定）而適用於 被告的指引；及

(iii)法 院 認 為 與 被 指 稱 為 已 遭 違 反 的 本 條 條 文 有 關 的 指

引；及

(b) 法 院可 給 予被 告有 或 沒有 遵 守該 指引 一事法 院認 為 有利 於 司

法公正的在該訴訟 中的分量。



(10)在第 (9)款中—

“法院 ”(court)包 括裁判官；

“指引 ”(guideline)包括實務守則。



對《有組織及嚴重 罪行條例》 (第 455 章 )的 建議修訂

第 25 條

( 1 )  除 第 25 A 條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如 有 人 知 道 或 有 合 理 理 由 相 信 任 何

財 產 全 部 或 部 分 、 直 接 或 間 接 代 表 任 何 人 從 可 公 訴 罪 行 的 得 益 而

仍處理該財產，即 屬犯罪。

(1 A )  除第 2 5 A 條 另有規定外，任何人在有合理理由懷疑任何財產

全 部 或 部 分 、 直 接 或 間 接 代 表 任 何 人 從 可 公 訴 罪 行 的 得 益 的 情 況

下，處理該項財產 ，即屬犯罪。

( 2 )  在 檢 控 任 何 人 犯 第 ( 1 )或 (1A )款 所 訂 的 罪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， 被

告人可證明以下事 情 作為免責辯護─

( a )  他 曾 意 圖 就 違 反 第 (1 )或 (1A )款 (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)的 有 關

作為 而 向 獲 授 權 人 披 露 第 25 A (1 )條 所 述 的 知 悉 、 懷 疑 或

事宜；及

( b )  他未能按照第 25 A (2 )條作出披露是有合理辯解的。

( 3 )  任何人犯第 (1 )款所訂的罪行─

( a )  循公訴程序定 罪後，可處罰款 $5 , 00 0 , 00 0 及 監禁 1 4 年 ； 或

( b )  循簡易程序定 罪後，可處罰款 $5 0 0 ,0 00 及 監禁 3 年 。

(3 A A )  在 檢 控 任 何 人 犯 第 (1 A )款 所 訂 的 罪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， 被 告

人 如 證 明 在 其 個 案 的 整 體 情 況 下 ， 他 合 理 地 並 無 懷 疑 他 處 理 的 財

產 全 部 或 部 分 、 直 接 或 間 接 代 表 任 何 人 的 可 公 訴 罪 行 的 得 益 ， 即

可以此作為免責辯 護。

(3 A )  任何人犯第 (1 A )款所訂的罪行─

(a )  一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， 可 處 罰 款 $1 ,0 0 0 ,000  及 監 禁 5
年；或

(b )  一 經 循 簡 易 程 序 定 罪 ， 可 處 罰 款 $2 50 , 000  及 監 禁 2
年。

( 4 )  在 本 條 及 第 25 A 條 中 ， 凡 提 述 可 公 訴 罪 行 之 處 ， 包 括 若 在 香

港發生即會構成可 公訴罪行的行為。



第 25 A 條

( 1 )  凡任何人知道 或 有合理理由 懷疑任何財產是─

( a ) 全 部 或 部 分 、 直 接 或 間 接 代 表 任 何 人 從 可 公 訴 罪 行 的 得

益；

( b ) 曾在與可公訴罪行 有關的情況下使用； 或

( c ) 擬在與可公訴罪行 有關的情況下使用，

該 人 須 在 合 理 範 圍 內 盡 快 將 該 知 悉 或 懷 疑 ， 連 同 上 述 知 悉 或 懷 疑

所根據的任何理由 及任何其他 事宜，向獲授權人披露。

( 2 )  已 作 出 第 (1 )款 所 指 的 披 露 的 人 如 作 出 (不 論是 在 作 出 該 項 披 露

之前或之後 )違反 第 25(1 )或 (1A )條的 作為，而該項披露與該作為有

關，則只要已符合 以下條件，該人並沒有犯該條所訂的罪行─

( a )  該 項 披 露 是 在 他 作 出 該 作 為 之 前 作 出 的 ， 而 且 他 作 出 該

作為是得到獲授權 人的同意的；或

( b )  該項披露─

( i ) 是在他作出該作為 之後作出的；

( i i ) 是由他主動作出的 ；及

( i i i ) 是他在合理範圍內 盡快作出的。

( 3 )  第 (1 )款 所 指 的 披 露 (包括真誠地作出而其意是作為該款所指的披露)

─

( a )  不 得 視 為 違 反 合 約 或 任 何 成 文 法 則 、 操 守 規 則 或 其 他 條

文對披露資料所施 加的任何限制；

( b )  不 得 令 作 出 披 露 的 人 須 對 以 下 事 情 所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負

上支付損害賠償的 法律責任─

( i ) 該項披露；

( i i ) 該 項 披 露 所 引 致 的 就 有 關 財 產 而 作 出 的 作 為 或 不 作

為。

( 4 )  如 任 何 人 在 有 關 時 間 是 受 僱 的 ， 則 凡 該 人 是 按 其 僱 主 所 定 下

的 程 序 向 適 當 的 人 作 出 披 露 的 ， 本 條 就 該 項 披 露 具 有 效 力 的 情

況，一如就向獲授 權人作出披露具有效力一 般。

( 5 )  任 何 人 如 知 道 或 有 合 理 理 由 懷 疑 已 有 任 何 披 露 根 據 第 ( 1 )或 ( 4 )
款 作 出 ， 而 仍 向 其 他 人 披 露 任 何 相 當 可 能 損 害 或 者 會 為 跟 進 首 述

披露而進行的偵查 的事宜，即屬犯罪。



( 6 )  在 檢 控 任 何 人 犯 第 ( 5 )款 所 訂 的 罪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， 被 告 人 可

證明以下事情作為 免責辯護─

( a ) 他 不知 道 亦沒 有合 理 理由 懷疑 有 關的 披露 相 當可 能會 如 該

款所提述般造成損 害；或

(b ) 他 有 合 法 授 權 作 出 該 項 披 露 或 對 作 出 該 項 披 露 有 合 理 辯

解。

( 7 )  任 何 人違 反 第 (1 )款 ，即 屬 犯 罪， 經 定罪 後 ，可 處 第 5 級 罰 款

及監禁 3 個月。

( 8 )  任何人犯第 (5 )款所訂的罪行─

( a ) 循公訴程序定罪後 ，可處罰款 $5 00 ,0 0 0 及 監禁 3 年 ；或

( b ) 循簡易程序定罪後 ，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1 年 。

(9 )  在 本條所訂罪 行的法律程序中—

(a )  以下指引的任何條 文須在該法律程序中接納為證據—

( i ) 由—

(A ) 由被告人的僱主在 關鍵時間；

(B )  被告人在關鍵時間 所屬專業的代表團體；或

(C )  依 據 成 文 法 則 而 規 管 被 告 人 在 關 鍵 時 間 所 工 作 或 從

事的行業或其他活 動的團體，

發出或在其他情況 下批准的指引；

( i i )  在 關 鍵 時 間 因 被 告 人 是 僱 主 的 僱 員 、 該 專 業 的 成 員 或

從 事 該 行 業 或 活 動 或 於 該 行 業 或 活 動 工 作 的 人 （ 視 屬

何情況而定）而適 用於被告人的指引；及

( i i i )法 庭 認 為 與 被 指 稱 已 遭 違 反 的 本 條 條 文 有 關 的 指 引 ；

及

(b )  法庭 可給 予 被告 人 有 或 沒有 遵 守該 指引 一 事法 庭認 為 有利 於 司

法公正的在該法律 程序中的分量。

(1 0 ) 在第 (9 )款中—

“法庭 ” (c o ur t )包括 裁判官；

“指引 ” (g u i d e l i n e )包括實務守則。



附件 I I

獲授權機 構的獲授權機 構的獲授權機 構的獲授權機 構的

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 定人員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 定人員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 定人員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 定人員

對反清洗 黑錢研討 會的意見對反清洗 黑錢研討 會的意見對反清洗 黑錢研討 會的意見對反清洗 黑錢研討 會的意見

統計摘要統計摘要統計摘要統計摘要

出席人數 及出席人數 及出席人數 及出席人數 及

經分析的 問卷總數經分析的 問卷總數經分析的 問卷總數經分析的 問卷總數 ：：：： 162

回應者的 意見回應者的 意見回應者的 意見回應者的 意見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%

1 . 下列課題的內容切 合需要，十分有用：

a ) 識別客戶身分的原 則

( i ) 非常同意

( i i ) 同意

( i i i ) 沒有意見

( i v ) 不同意

( v ) 極不同意

( v i ) 沒有作答

5 8

9 5

4

2

0

3

3 5 .8

5 8 .6

2 . 5

1 . 2

0 . 0

1 . 9

b ) 對不合作國家／地 區進行的研究

( i ) 非常同意

( i i ) 同意

( i i i ) 沒有意見

( i v ) 不同意

( v ) 極不同意

( v i ) 沒有作答

4 8

9 5

1 5

1

0

3

2 9 .6

5 8 .6

9 . 3

0 . 6

0 . 0

1 . 9

c ) 香港對改善反清洗 黑錢制度的最新建議

( i ) 非常同意

( i i ) 同意

( i i i ) 沒有意見

( i v ) 不同意

( v ) 極不同意

( v i ) 沒有作答

5 5

9 3

1 0

0

0

4

3 4 .0

5 7 .4

6 . 2

0 . 0

0 . 0

2 . 5



獲授權機 構的獲授權機 構的獲授權機 構的獲授權機 構的

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 定人員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 定人員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 定人員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 定人員

對反清洗 黑錢研討 會的意見對反清洗 黑錢研討 會的意見對反清洗 黑錢研討 會的意見對反清洗 黑錢研討 會的意見

統計摘要統計摘要統計摘要統計摘要

出席人數 及出席人數 及出席人數 及出席人數 及

經分析的 問卷總數經分析的 問卷總數經分析的 問卷總數經分析的 問卷總數 ：：：： 162

回應者的 意見回應者的 意見回應者的 意見回應者的 意見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%

2 . 講義很有用。

( i ) 非常同意

( i i ) 同意

( i i i ) 沒有意見

( i v ) 不同意

( v ) 極不同意

( v i ) 沒有作答

4 6

1 0 6

6

0

0

4

2 8 .4

6 5 .4

3 . 7

0 . 0

0 . 0

2 . 5

3 . 研討會時間長短適 中。

( i ) 非常同意

( i i ) 同意

( i i i ) 沒有意見

( i v ) 不同意

( v ) 極不同意

( v i ) 沒有作答

4 8

9 7

1 4

1

0

2

2 9 .6

5 9 .9

8 . 6

0 . 6

0 . 0

1 . 2

4 . 研討會的內容深淺 適中。

( i ) 非常同意

( i i ) 同意

( i i i ) 沒有意見

( i v ) 不同意

( v ) 極不同意

( v i ) 沒有作答

3 4

1 1 3

1 2

1

0

2

2 1 .0

6 9 .8

7 . 4

0 . 6

0 . 0

1 . 2



獲授權機 構的獲授權機 構的獲授權機 構的獲授權機 構的

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 定人員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 定人員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 定人員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 定人員

對反清洗 黑錢研討 會的意見對反清洗 黑錢研討 會的意見對反清洗 黑錢研討 會的意見對反清洗 黑錢研討 會的意見

統計摘要統計摘要統計摘要統計摘要

出席人數 及出席人數 及出席人數 及出席人數 及

經分析的 問卷總數經分析的 問卷總數經分析的 問卷總數經分析的 問卷總數 ：：：： 162

回應者的 意見回應者的 意見回應者的 意見回應者的 意見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%

5 . 香港的反清洗黑錢 制度仍有改善餘地。

( i ) 非常同意

( i i ) 同意

( i i i ) 沒有意見

( i v ) 不同意

( v ) 極不同意

( v i ) 沒有作答

5 0

9 1

1 9

0

0

2

3 0 .9

5 6 .2

1 1 .7

0 . 0

0 . 0

1 . 2

6 . 我 認 為 《 20 00 年 販 毒 及 有 組 織 罪 行 (修 訂 )條 例

草案》就清洗黑錢 罪行 (第 25( 1 )條 )提 出的立 法

建議可以接受。

( i ) 非常同意

( i i ) 同意

( i i i ) 沒有意見

( i v ) 不同意

( v ) 極不同意

( v i ) 沒有作答

2 7

8 9

3 5

3

4

4

1 6 .7

5 4 .9

2 1 .6

1 . 9

2 . 5

2 . 5

7 . 我 認 為 上 述 條 例 草 案 就 披 露 可 疑 交 易 罪 行 ( 第
2 5 A 條 )提出的建 議 可以接受。

( i ) 非常同意

( i i ) 同意

( i i i ) 沒有意見

( i v ) 不同意

( v ) 極不同意

( v i ) 沒有作答

2 2

7 9

4 5

7

4

5

1 3 .6

4 8 .8

2 7 .8

4 . 3

2 . 5

3 . 1



獲授權機 構的獲授權機 構的獲授權機 構的獲授權機 構的

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 定人員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 定人員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 定人員執行反清 洗黑錢規 定人員

對反清洗 黑錢研討 會的意見對反清洗 黑錢研討 會的意見對反清洗 黑錢研討 會的意見對反清洗 黑錢研討 會的意見

統計摘要統計摘要統計摘要統計摘要

出席人數 及出席人數 及出席人數 及出席人數 及

經分析的 問卷總數經分析的 問卷總數經分析的 問卷總數經分析的 問卷總數 ：：：： 162

回應者的 意見回應者的 意見回應者的 意見回應者的 意見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%

8 . 擬 議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可 提 供 進 一 步 保

障，我認為可以接 受。

( i ) 非常同意

( i i ) 同意

( i i i ) 沒有意見

( i v ) 不同意

( v ) 極不同意

( v i ) 沒有作答

2 5

8 2

4 0

4

3

8

1 5 .4

5 0 .6

2 4 .7

2 . 5

1 . 9

4 . 9

9 . 應定期舉辦同類性 質 的研討會。

( i ) 非常同意

( i i ) 同意

( i i i ) 沒有意見

( i v ) 不同意

( v ) 極不同意

( v i ) 沒有作答

6 5

8 7

3

0

0

7

4 0 .1

5 3 .7

1 . 9

0 . 0

0 . 0

4 . 3

如 果 同 意 ， 舉 辦 這 類 研 討 會 的 次 數 應 該

是：

( i ) 每年一次

( i i ) 每年兩次

( i i i ) 每年三次

( i v ) 每年四次

( v ) 在需要時舉行

( v i ) 沒有作答

6 8

5 3

1

8

5

2 7

4 2 .0

3 2 .7

0 . 6

4 . 9

3 . 1

1 6 .7


